國立高雄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申請表

103年5月30日本校第139次行政會議通過
『本表將留存於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備查，不需報送農業委員會』

一、申請人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
二、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驗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計畫/課程/試驗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類別：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就以下項目填寫：醫學研究類、藥物及疫苗類、健康食       

      品類、農業研究類、教學訓練類、其他類別                ） 
四、經費來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執行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填寫起訖年月)
六、負責進行動物實驗之相關人員資料：

  姓   名      職  稱    參與實驗期限  參與動物實驗年數 / 教育與訓練經歷

（一）

（二）

（三）

七、實驗所需之動物：

  動物別/品系a     使用數量       動物來源b      動物飼養場所 
（一）

（二）

（三）

（四）

註a： 保育類野生動物請加註，並另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註b： 自野外捕捉之動物請加註，並另說明來源地區、隔離檢疫方式及隔離期間；取  自民間市場者，必要時須比照辦理。     

八、如飼養場所不是動物中心時， 請說明飼養場所之設備與飼養管理措施。若是託養於所屬

機構之外的場所，原則上須提供該場所經核准營業之證明文件。
九、 動物飼養： □ 由動物中心專人負責   □ 由實驗室人員負責   □ 由託養場所負責

       如由實驗室人員負責， 請說明其對動物飼養之背景與訓練。

十、請簡述本研究之目的與本實驗使用之動物其需求數量之必要性。

十一、請說明實驗中所進行之動物實驗內容、方法、劑量與步驟 (含動物保定、投藥、注射、麻醉、手術及術後照顧等)，並簡述使動物痛苦降至最低的方法。

（一）若動物需長時間保定（超過四小時），請說明所用之器械與方法：

（二）若對動物投予藥物，請簡述藥物名稱、投予路徑、劑量與頻率：

（三）若實驗含外科程序，請簡述麻醉方法、劑量、投藥方式與手術後的照顧：

（四）簡述如何使動物之『苦痛』降至最低（例如：使用鎮靜，或止痛等藥物）：

十二、請說明實驗結束後動物之處置方式（含復原處置、安樂死及屍體處理方法）。

十三、有無進行危險性實驗，如生物危險（含感染性物質、致癌藥物）、放射線及化學危險（含毒物）實驗？ □ 無   □有

     如有，（一）實驗之危險性屬於 □生物危險  □放射線  □毒性化學危險
        （二）如屬生物危險實驗，請陳述：

            1、進行危險物品實驗施用之方法、途徑及場所。

            2、針對實驗人員、實驗動物以及周邊人畜環境所採行之保護措施。

           3、實驗廢棄物與屍體之處理方式。

（三）如屬放射線或毒性化學危險實驗，請說明本案向主管機關之申請狀況：

     （放射線物質實驗須經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認可；毒性化學實驗須經行政院環境保

       護署認可。）

□ 尚未申請。

□ 已申請，審核中。

□ 通過認可，

   使用危險物質之認可證件名稱與證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使用危險物質人員之認可證件名稱與證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十四、請說明本計畫實驗技術與流程，過去是否經過本委員會審查通過。如果有局部變更，請說明。
申請人保證以上所填資料完全屬實，

並確認此申請案之執行與運作符合「動物保護法」及相關法規之規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動物實驗室管理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
單位主管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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